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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23               股票简称： *ST深天            公告编号：2024-073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暨风险提示 

公告 

特别提示：1、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

股东”或者“广东君浩”）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9.8.1.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一）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和第 9.8.2 条：“本规则第 9.8.1 条

第（一）项所述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是指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关联人占

用资金的余额在 1000万元以上，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且无可行的解

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公司被控股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关

联人占用资金的余额在 1000 万元以上，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预计无法在

一个月内解决。公司股票已于 2023年 9月 27日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3）。 

2、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林宏润先生于 2024 年 5月 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林宏润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90 号）（以下简称“责令改正措施”）。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收到深圳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

决定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九章第四节，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 1.37亿元被占用资

金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

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的退市风险。为完成整改，公司须清收全部被控股股东或者

控股股东关联人占用的资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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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票在 2024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24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

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市值均低于 3亿元，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 月修订）》第 9.2.1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股票终止上市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2），公司已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天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4]688号），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 年修订)》第 9.2.7 条的规定以及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深交所决定终止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同时,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 9.1.15 条、第 9.6.10 

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被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不进入

退市整理期，公司股票将于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后十五个交易日内摘牌。 

一、公司触碰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指标的基本情况 

2023年 4 月 3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天地顺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

顺铭”）与深圳市乾闳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水泥矿粉砂石《购销合同》，2023年 5月 4日，

天地顺铭以预付款形式将其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账户1.37亿元转入深圳市

乾闳贸易有限公司。以预付材料款的名义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1.37 亿元，截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累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1.37 亿元。经公司实际控制人林宏润先生及控股股东

广东君浩确认，上述合同及资金往来没有实质性交易，控股股东广东君浩借此形成 1.37亿元

的往来款用于归还其债务，构成控股股东对深天地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有关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8月 30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及整改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一）公司采取的措施 

经自查发现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况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对此高度重视，公

司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审计委员会及相关人员积极开展自查工作，督促控股股东主动说

明有关资金占用事宜，督促其尽快归还，并在事实彻底查清后履行公告义务。公司于 2023年

8 月 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自查报告》的议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该事项

发表了同意意见。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8 月 30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



                                                        

3/4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3-050）、《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整改措施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54）等相关文件。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0 月 27日、2023年 11月 28日、2023年 12月 28 日、2024年 1月

26 日、2024年 2月 27日、2024年 3月 27日、2024 年 4月 27日、2024年 5月 28日分别在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5、2023-078、2023-087、2024-004、2024-006、2024-012、

2024-017、2024-034）。截至 2023年 10月 27日、2023年 11月 28日、2023 年 12月 28日、

2024 年 1月 26 日、2024 年 2月 27日、2024年 3 月 27日、2024年 4月 27 日、2024年 5月

28 日，广东君浩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均为 1.37亿元。公司于 2024 年 6月 12日披

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9），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于 2024 年 7 月 10 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4），于 2024 年 7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

事项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广东君浩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余额均为 1.37 亿元。 

（二）进展情况 

公司将持续向控股股东发送相关函件，督促其归还全部占用的资金；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将持续督促控股股东归还全部占用的资金；若控股股东持续无法归还或不能提

供具体的还款方案，公司将基于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基本原则，采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的方式向资金占用方追讨全部被占用的资金及利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君浩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仍为 1.37 亿元，详见《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还款进展情况表》。公司将继续积极与广东君浩进行沟通，督促

其尽快归还。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还款进展情况表 

                                                    单位：万元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金额 归还本金 归还利息 归还日期 占用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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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君浩及其关联方 13,700.00 0 0 - 13,700.00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5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8.1

条第一项、第二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应当至少每月披露一次进展

公告，披露资金占用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担保的解决进展情况，直至相应情形消除。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九章第四节，若公司未能按照

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 1.37亿元被占用资金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

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

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的退市风险。

为完成整改，公司须清收全部被控股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关联人占用的资金。 

公司股票在 2024年 6 月 27日至 7月 24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市值均低于 3亿元，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

修订）》第 9.2.1 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股票终止上市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2），公司已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天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4]688号），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 年修订)》第 9.2.7 条的规定以及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深交所决定终止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同时,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 9.1.15 条、第 9.6.10 

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被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不进入

退市整理期，公司股票将于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后十五个交易日内摘牌。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8月 23日 


